服务要求：

1. 总体要求

（1）设计成果文件符合国家、行业、及地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及技术标准的要求。

（2）供应商应当严格遵循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科学的原则，为本项目提供全覆盖、全专业的工程项目设计服务，不得转包、分包设计内容。

2. 设计要求

（1）设计工作应结合项目实际，涵盖项目基础工程、主体结构、装饰装修、室外配套等涉及的工程专业内容。

（2）供应商需配合参建各方开展项目现场勘察、数据复核等工作。

（3）供应商应当严格按照履约期限完成设计工作，并出具成果文件。

3. 成果文件要求

成果文件的组成：包含设计说明、建设方案、施工图纸等内容。

成果文件的份数：根据支队需求提供。

4. 人员要求

供应商必须配备专职项目负责人，并根据项目实际配备设计人员，设计人员应具备建筑、结构、设备等专业设计能力。
